













安发改审〔2025〕184号

安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福建省安溪铭选
中学扩建工程——新建高中教学综合楼
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

福建省安溪铭选中学：
   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批福建省安溪铭选中学扩建工程——新建高中教学综合楼初步设计及概算的请示》及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福建省安溪铭选中学扩建工程——新建高中教学综合楼（项目编码：2405-350524-04-01-778179）初步设计及概算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福建省安溪铭选中学扩建工程——新建高中教学综合楼。
二、建设单位：福建省安溪铭选中学。
三、建设地点：福建省安溪县铭选中学。
四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用地面积81697.85㎡，项目建筑占地面积1417.82㎡,其中地上建设面积11445.77㎡，地下建筑面积6657.41㎡，建设一栋综合楼（含人防建设、地下车库）、给排水、电气和室外管网、绿化及硬化等工程和相关基础配套设施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建设期限：24个月。
六、招标内容：项目单位应根据招标投标法、国家和我省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具体规定，严格依法衣规认真开展招投标工作。其采购事宜依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七、项目总投资：项目总投资8999.37 万元，其中工程建设费用为7522.75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810.00万元，预备费666.62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财政统筹安排。
请据此批复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，加强工程建设管理，严格控制工程质量、工期和投资，确保按计划完成工程建设任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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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0日
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县政府办、资源局、住建局、教育局。





